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海外市場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自查表》已刊載

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露網站：http://www.cninfo.com.cn，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代慧忠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 2023 年 1 月 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爲代慧忠先生、林瀾先生、賈少謙先生、費立成

先生、夏章抓先生及高玉玲女士;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馬金泉先生、鐘

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生。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查表 

 

公司简称：海信家电   股票代码：000921   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序

号 
事项 

是否存在该事项

（是/否/不适

用） 

备

注 

上市公司合规性要求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是否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否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否  

3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否  

4 是否存在其他不适宜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形 否  

5 是否已经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 是  

6 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否  

激励对象合规性要求   

7 
是否未包括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是  

8 是否未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是  

9 是否最近 12 个月内未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是  

10 
是否最近 12 个月内未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是  

11 
是否最近 12 个月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是  

12 
是否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 
是  

13 是否不存在其他不适宜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是  

14 激励名单是否经监事会核实 是  

激励计划合规性要求   

15 
上市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总数累计是否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是  

16 
单一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累计获授

股票是否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是  



17 
激励对象预留权益比例是否未超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

权益数量的 20％ 
不适用  

18 
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已列明其姓

名、职务、获授数量 
不适用  

19 
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管的，是否设立绩效考核指标作为激励

对象行使权益的条件 
不适用  

20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从授权日起计算是否未超过 10 年 是  

21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是否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 是  

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完整性要求   

22 股权激励计划所规定事项是否完整 是  

 

（1）对照《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逐条说明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不得实行股权激励以及激励对象不得参与股权激励

的情形；说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会否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布

不符合上市条件 

是  

 （2）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是  

 

（3）拟授出的权益数量，股权激励计划拟授出权益涉及的标

的股票种类、来源、数量及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百分比；若

分次实施的，每次拟授出的权益数量，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百分比；设置预留权益的，拟预留的权

益数量及占股权激励计划权益总额的百分比；所有在有效期内

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是否超过公司股

本总额的 10%及其计算过程的说明 

是  

 

（4）除预留部分外，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应当披露其姓名、职务、各自可获授的权益数量、占股权激励

计划拟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其他激励对象（各自或者按适当

分类）可获授的权益数量及占股权激励计划拟授出权益总量的

比例；以及单个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

获授的公司股票累计是否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的说明 

是  

 

（5）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或者授权日的确定方式、

可行权日、行权有效期和行权安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限

售期和解除限售锁定期安排等 

是  

 

（6）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

方法。如采用《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

规定的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确定授予价格、行权价格的，应当

对定价依据及定价方式作出说明，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对

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相

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

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并披露 

是  



 

（7）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拟分次授出或者

行使权益的，应当披露激励对象每次获授或者行使权益的条

件；对设立条件所涉及的指标定义、计算标准等的说明；约定

授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如激励对象包括董事和高管，应当披露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绩

效考核指标；披露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绩效考核指标的，应充

分披露所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公司同时实行多期股权

激励计划的，后期激励计划公司业绩指标如低于前期激励计

划，应当充分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是  

 

（8）公司授予权益及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程序；当中，应当

明确上市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以及激励对象不得行使权

益的期间 

是  

 
（9）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权益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和程序（例如实施利润分配、配股等方案时的调整方法） 
是  

 

（10）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限制性股票或者股票期权公允

价值的确定方法，估值模型重要参数取值及其合理性，实施股

权激励应当计提费用及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是  

 （11）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是  

 
（12）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激励对象发生职务

变更、离职、死亡等事项时如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是  

 
（13）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相关纠纷或者争端解

决机制 
是  

 

（14）上市公司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激励对象有关披露

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

权益或者行使权益情况下全部利益返还公司的承诺。上市公司

权益回购注销和收益收回程序的触发标准和时点、回购价格和

收益的计算原则、操作程序、完成期限等。 

是  

绩效考核指标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23 是否包括公司业绩指标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是  

24 
指标是否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是否有

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是  

25 
以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指标作为对照依据的，选取的对照公司

是否不少于 3 家 
不适用  

26 是否说明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是  

限售期、行权期合规性要求   

27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与首次解除解限日之间的间隔是否不少于

12 个月 
是  

28 每期解除限售时限是否未少于 12 个月 是  

29 
各期解除限售的比例是否未超过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

额的 50% 
是  



30 
股票期权授权日与首次可以行权日之间的间隔是否不少于 12

个月 
不适用  

31 
股票期权后一行权期的起算日是否不早于前一行权期的届满

日 
不适用  

32 股票期权每期行权时限是否不少于 12 个月 不适用  

33 
股票期权每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比例是否未超过激励对象获

授股票期权总额的 50% 
不适用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中介机构专业意见合规性要求   

34 

独立董事、监事会是否就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

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

表意见 

是  

35 
上市公司是否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并按照管理办

法的规定发表专业意见 
是  

 
（1）上市公司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行股

权激励的条件 
是  

 
（2）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

规定 
是  

 
（3）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审议、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 
是  

 
（4）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是  

 
（5）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是  

 （6）上市公司是否未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是  

 
（7）股权激励计划是否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 
是  

 
（8）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

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回避 
不适用  

 （9）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是  

36 
上市公司如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是否完整，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是  

审议程序合规性要求   

37 董事会表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关联董事是否回避表决 不适用  

38 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关联股东是否拟回避表决 是  

39 是否不存在重大无先例事项 是  



本公司保证所填写的情况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并承担因所填写情况有误所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